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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台電公司依據放射性物料管理法及其施行細則之規定，於 92 年 12

月 25 日提送「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書」（以下簡稱處置計畫

書），經原子能委員會（以下簡稱原能會）於 93 年 1 月 16 日完成審查

核定，要求台電公司依據核定處置計畫書所規劃之程序與作業時程，切

實執行，並於每年 2、8 月底前，向原能會提報前半年之執行成果。 

「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設置條例」（以下簡稱場址設

置條例）於 95 年 5 月 24 日公布施行後，台電公司鑑於場址設置條例對

於選址作業之程序與時程有所規範，且為切合處置作業實際進度，前述

處置計畫曾二度進行修訂，並分別於 96 年 4 月 26 日及 101 年 5 月 4 日

由原能會核備後據以執行處置作業。 

原能會放射性物料管理局（以下簡稱本局）負責台電公司執行處置

計畫之管制工作，審查台電公司所提每半年之執行成果報告，並於原能

會網站公開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的執行現況，以昭信國人。 

二、執行成果概要及管制作業 

台電公司於 102 年 8 月 30 日以電核端字第 1028078553 號函，提送

「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 102 年上半年（102 年 2 月至 102 年 7

月）執行成果報告」。本局於收到該成果報告書，即行檢視內容架構之

完整性後，展開審查作業。 

該成果報告書依處置計畫現階段作業規劃，分為「前言」、「處置技

術建置計畫」、「處置設施選址計畫」、「民眾溝通專案計畫」與「綜合檢

討與建議」等 5 章，其內容包括過往執行成果重點、現階段（半年）執

行之具體工作項目與成果，並說明執行成效、檢討及下階段工作要項。

本階段之重要執行成果及本局對應管制作業分述如下： 



 

1. 處置技術建置計畫方面 

依據處置計畫書(修訂二版)有關處置技術建置計畫之時程規劃，

本階段(102 年 2 月至 102 年 7 月)應進行工程障壁材料調查研究與安全

/功能評估任務項目，台電公司本階段持續辦理之低放處置技術建置相

關研究發展案有「蘭嶼貯存場廢棄物桶核種濃度評估計算與分類資料

庫建立-第二期」、「耐 100 年結構完整性之混凝土處置容器研究」、「低

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工程障壁中緩衝回填材料調查評估技術服務工

作」、「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技術可行性評估」、「低放射性廢棄物

潛在場址之微生物核種吸附與工程障壁腐蝕安全影響評估」與「低放

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功能評估」等 6 案。 

台電公司下階段(102 年 8 月-103 年 1 月)，除將持續辦理現階段

執行各項計畫外，亦將依據本局審查 2 處建議候選場址調查計畫之意

見，研擬答復說明及修訂，於 8 月底前提報主管機關審查。及依據本

局 101 年 12 月 24 日「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102 年度工作計

畫」審查會議紀錄，於 8 月底前完成「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功能

模擬評估報告(D 版)」與「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概念設計報告(D

版)」之自主管理審查。後續本局將持續就台電公司研提之相關計畫進

行審核。 

2. 處置設施選址計畫方面 

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於選址過程中，應執行之工作內容包

括場址調查、土地取得、選址公投及環評等工作。本階段(102 年 2 月至

102 年 7 月)工作尚無場址調查、土地取得及環評等，目前僅為選址作業

準備公投相關工作。 

現階段選址計畫主要工作為選址公投準備作業，因兩處建議候選場

址縣政府未同意經濟部委託辦理公投選務工作，目前公投時程尚未明確。



 

台電公司仍持續進行與 2 建議候選場址所在縣政府、議會及地方民眾之溝

通，加強其對低放處置之認知，以取得信任與支持。 

3. 民眾溝通專案計畫方面 

為提升建議候選場址所在鄉「台東縣達仁鄉」及「金門縣烏坵鄉」

民眾支持度，台電公司特針對此 2 鄉進行逐戶拜訪說明，使民眾充分了解

低放射性廢棄物及選址相關資訊。目前台東縣達仁鄉已完成 4 輪逐戶拜訪

工作，本階段進行第 5 輪逐戶拜訪工作(於 102 年 7 月 22 日開始)，歷次

民眾對設置處置場的支持度分別為 38%、40%、57%及 60％有顯著提升。

而金門縣烏坵鄉，則於 100 年 5 月 24 日至 6 月 3 日、100 年 9 月 15 日至

25 日及 101 年 10 月 1 日至 15 日 3 次登島，進行逐戶拜訪工作，贊成與

反對者相當。 

對於台東地區之溝通工作，除將辦理全縣各鄉鎮(市)村里民低放業務

宣導說明會外，將持續辦理達仁鄉之逐戶拜訪工作。達仁鄉青壯人口離鄉

率頗高，將持續辦理旅外鄉親選址溝通宣導座談會，使鄉民能增加對國家

政策之了解。對於金門地區，將使烏坵民眾的意願能適切傳遞予金門民

眾，並透過各種溝通管道，讓金門鄉親瞭解處置場的設置不但是支持政府

的政策，還可以提供烏坵鄉民一個新的發展契機。另烏坵常駐人口尚不及

設籍人口之 10%，烏坵鄉旅台鄉親仍列為溝通重點，溝通方式則以家族

群聚說明優於個別的拜訪。 

為因應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選址作業需求，且考量烏

坵及金門地區溝通工作推展，爭取地方民眾支持選址作業，台電公司於

101 年 6 月委託國立金門大學針對烏坵鄉辦理「金門縣烏坵鄉地方遠景規

劃」，本階段(102 年 2 月至 102 年 7 月)烏坵鄉遠景規劃工作包括依據前階

段進行之相關資訊蒐集，與彙整現勘及訪談資料後，於 102 年 3 月 20 日

完成初步遠景規劃及空間改善規劃方案雛形，於 7 月 12 日完成本案期末

報告初稿。 

另為因應經濟部公投選址時程之不明確，台電公司訂定「102 年低放

選址地方溝通工作計畫」，並針對 2 處建議候選場址所在縣訂定「爭取台



 

東縣同意接受公投委辦地方溝通計畫」與「爭取金門縣同意接受公投委辦

地方溝通計畫」，敦請台東與金門 2 縣政府同意接受委辦地方性公投選務

工作，以期順利推展地方性公投選務工作。 

三、審查發現及意見答覆說明 

本階段半年執行成果報告，經本局審查後，於 102 年 9 月 27 日將

相關審查意見函（物三字第 1020002607 號函）請台電公司提出答覆說

明。該報告經台電公司修訂及提出說明後，於 102 年 10 月 30 日以電核

端字第 1020020135 號函復本局，經複審後提出審查結論。分述如下： 

1. 低放處置計畫整體方面： 

低放處置計畫書修訂二版，原能會已於 101 年 5 月 4 日同意核備在

案，本局要求台電公司應務實訂定年度工作計畫，期符合低放處置計畫

時程，並切實推動。是以，每階段之執行成果報告應能對應並符合該當

階段處置計畫之工作項目、目標時程及具體成效。 

在人力及組織之說明方面，101 年 3 月本局曾開立三級違規（違規

事項編號 FCMA-101-BE-001）要求改善，惟台電公司仍未有有效改善，

本局另於 102 年 5 月開立五級違規（違規事項編號 EF-NBMD-102-003），

就台電公司仍未針對最終處置人力組織改善提出有效作為，不利於推動

處置計畫，對安全或環境上有潛在不良影響。 

台電公司說明目前已進行組織人力調整規劃，成立最終處置

組，編制內員額 10 名，除了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課與用過核

子燃料最終處置課外，另新增系統整合課，以整合處置相關技術

發展工作。  

另本局於 101 年 5 月 4 日核備台電公司低放處置計畫（修訂二版）

之附帶要求，台電公司應強化修正低放處置計畫之替代/應變方案，提報



 

本局核備。台電公司雖於 102 年 6 月 28 日及 101 年 10 月 5 日提報並修

正低放處置計畫之替代/應變方案，惟仍未見具體呈現替代/應變方案應

有內容與品質。本局要求台電公司加強自主管理，於 102 年 12 月底前

重新研提。 

2. 處置技術建置計畫方面 

台電公司執行低放處置計畫，應編定整體處置技術建置之工作計

畫，整體考量處置技術所需之各項關鍵技術，羅列各項關鍵技術架構與

各年度工作規劃與建置重點內容，方能掌握技術建置狀況，以確保能與

處置計畫時程接軌。 

依低放處置計畫（修訂二版）之規劃進度，本階段應已完成「場址

調查評估」與「廢棄物特性研究」，並進行「工程障壁材料調查研究」

與「安全/功能評估」之技術建置項目。台電公司應就「場址調查評估」

與「廢棄物特性研究」建置之技術，就其完備性、建置現況、技術維護

等，具體呈現執行成果。另本局審查台電公司提報「低放射性廢棄物最

終處置技術建置計畫」、「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技術可行性評估報

告」與「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調查計畫書」發現，台電公

司未積極建置與精進廢棄物特性、處置設施場址特性調查、工程設計及

安全評估等低放處置技術，其低放處置技術建置仍有待進一步加強精進

及整合。 

3. 處置設施選址計畫方面 

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於選址過程中，應執行之工作內容包

括場址調查、土地取得、選址公投及環評等工作。本階段工作尚無場址

調查、土地取得及環評等事項，其工作重點為選址作業準備公投相關工

作。 



 

台電公司於報告中說明，目前經濟部評估自辦公投確有困難事項待

克服，致公投時程具有不確定性因素存在，台電公司除持續加強與縣政

府、議會及地方民眾之溝通外，並研擬「102 年度低放選址地方溝通工

作計畫」據以執行。惟依物管法第 29 條之規定，台電公司應依計畫時

程切實推動。針對前述所謂執行時程具有不確定性因素存在，台電公司

應適時主動向經濟部提出具體可行之應變方案，並據以執行，以免違反

物管法之規定，另今(102)年度已進入下半年，再行研擬「102 年度低放

選址地方溝通工作計畫」勢有所不及，請具體檢討並說明下半年階段選

址地方公投溝通工作計畫，本局要求台電公司需強化此部分工作。針對

以上意見，台電公司表示將持續辦理相關選址溝通作業。 

4. 民眾溝通專案計畫： 

在民眾溝通部分，本局於低放處置計畫修訂二版的審查及 101 年

度、102 年度專案視察作業時，均要求需強化「民眾溝通專案計畫」，本

階段所呈現之執行成果，包括選址溝通工作及放射性廢棄物貯存所在地

方溝通 2 項，前項屬處置計畫現階段選址針對建議候選場址所在縣之工

作，本局要求持續辦理；另為消除低放射性廢棄物貯存所在地方民眾對

最終處置計畫時程疑慮，台電公司已說明有關低放最終處置計畫之地方

公眾溝通內容。 

有關選址溝通工作，雖表列對台東縣及金門縣辦理溝通拜訪活動，

僅呈現工作內容，並無具體成效之敘述。另台東縣達仁鄉過去曾有執行

4 輪支持度調查，加上本階段證進行第 5 輪，雖支持度有提升，然而選

址地方公投是以縣為範圍，該成效調查未能呈現全區公眾溝通成效。 

有關台電公司低放處置建議候選場址公眾溝通宣導成效不彰，業經

本局開立注意改進事項（編號 FCMA-102-BE-003）在案，經審核台電

公司針對該注意改進事項提出之改正措施，以及執行 102 年期中專案視



 

察後發現，台電公司雖已針對全國及場址所在縣（台東縣、金門縣）進

行電話民調，符合本局「應以地方性公投規範之縣為範圍進行支持度調

查作業」之要求，惟台電公司於報告中仍僅臚列二縣溝通拜訪活動內

容，具體成效仍未有說明，後續本局將持續要求台電公司配合經濟部推

動公投選址作業及加強公眾溝通。 

四、審查結論 

台電公司依據本局所提 102 年上半年執行成果報告之審查意見，提

出說明及修正原報告函復本局後，本局於 102 年 11 月 5 日完成審查，

函復台電公司（物三字第 1020002858 號）審查結論如下： 

1. 台電公司執行旨述處置計畫之現有人力明顯不足，請參照國外處置專

責機構人力予以強化，以利計畫推展。 

2. 請持續精進及整合處置技術，切實規劃處置技術建置整體發展，俾利

場址特性調查、處置設施設計及安全評估之遂行。 

3. 請強化處置計畫之「替代/應變」方案，於 102 年 12 月底前重新研提

具體可行之方案。 

4. 請加強辦理公眾溝通作業，提升公眾溝通成效，俾切實依時程推動處

置計畫。 

5. 請加強處置計畫規劃作業及執行成果之品質自主管理。 

 


